
宁 波 工 程 学 院
学生课程缓考申请表

	专业： 
	学号： 
	姓名： 

	班级： 
	学年学期： 

	课  程  名  称
	考试时间
	任课教师（签字）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申请缓考原因：

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

	校医院意见（因病的填写，其余不用）：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
	学院意见：

同意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2014年9月教务处制
注：1、学生因病缓考，需校医院证明；

2、缓考申请必须在考试前提出并通知到任课教师；

3、此表一式多份，任课教师、学生所在学院各备案一份。


